关于征集学院精神及楼宇、景观、道路等命名的通知
2019年11月18日 通知公告 257 宣传统战部 关注
各处室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校园内楼宇、景观、道路等是广大师生学习、工作、生活的重要场所和设施，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进一步丰富校园人文内涵，彰显学院办学理念和人文底蕴，努力营造优美、高雅的校园环境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决定在全院师生和广大校友中征集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精神及楼宇、景观、广场、街道、学生公寓、食堂、会议室等的命名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基本原则：
1.需征集的学院精神包括：大学精神、百年老校精神、办学理念、专业建设理念、校风、教风、学风、工作作风及校歌。
2.校园楼宇、景观、广场、道路、学生公寓、食堂、会议室等命名应融合并体现学校办学理念、办学特色、文化内涵等要素，结合“明德修身 格物致知”的校训，彰显大学精神，体现呼职特色。
3.学院精神及命名应结合学院历史发展、特色和使用功能，体现关联性、系统性和整体性，兼具艺术性，需寓意深刻。
4.言简意赅、凝练准确，并附命名寓意。
5.命名须符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，遵循国家和地方等关于命名、更名的法律法规，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和名誉权。
二、征集范围：
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精神、校园内各楼宇、道路、景观、广场、学生公寓、食堂等。
三、征集对象：
全院师生员工（含离退休教职工）、广大校友和所有关心支持学院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，个人或团体均可参与征集活动。
四、征集时间和方式：
1.命名征集统一采取电子投稿方式，将填写的《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大学楼宇、景观、道路等命名征集表》发送至邮箱417465592@qq.com。
联系人：杨翠平  电话：6956769
邮件主题以“姓名+学院精神及校园景观命名征集投稿”进行标注。
2.示例：
一号教学楼：明德楼。
寓意：明德， 光明之德。出自《大学》首句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（qin）民，在止于至善”。泛指德才兼备之人，喻指我院培养德技双馨的高技能人才。
3.征集时间：即日起至2019年11月30日。
五、评选办法：
为做好此次征集工作，由宣传统战部负责征集活动的咨询、征集方案的登记，并组织对所有方案进行评选。
学院将组织有关专家和学院相关人员组成评审组，对所有征集方案进行初评、论证、投票等环节，最终确定各楼宇、景观和主要道路的名称。学院将对评选入围及中选方案作者（个人、团体）颁发证书、奖品，教师计非直接工作量5课时，学生计诚信银行15分（其中，校歌词、曲及演唱分别一经被采用，教师按满非直接工作量计算，学生计诚信银行200分），由宣传统战部统一向教务处、学团工作处提交证明。
六、其他事项
1.请各部门高度重视此次征集活动，加强组织，做好宣传，使广大师生、校友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，踊跃投稿。
2.校内楼宇、景观、道路布局等参考学院示意图，详见附件1、2、3；命名征集填写表格详见附件4、5、6、7、8。
3.征集方案无论是否采用，恕不退稿，请作者自留底稿，相关事宜由党委宣传统战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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